
主席米高嘉道理爵士

中電集團於2011年的業績強健，於本年報可見一斑。為配合邁向綜合報告的方式，我們除了在年報內交代集

團業務在社會及環境方面的表現外，還於網上版《可持續發展報告》作更詳盡的描述。財務表現方面（在本年

報的「財務回顧」和「財務報表」篇章中詳細闡釋），集團的營運盈利為10,312百萬港元，較2010年的9,148百萬

港元上升12.7%。集團總盈利（包括非經常性項目）則為9,288百萬港元，較上年下降10.1%。

股東會注意到，公司於2011年初完成收購新南威爾斯省EnergyAustralia能源零售業務和Delta Western售電權合

約後，澳洲TRUenergy的營運盈利錄得顯著增幅。整體而言，香港以外業務所提供的盈利，為營運盈利帶來

3,711百萬港元的貢獻，按絕對值及佔集團盈利比例而言，均是香港以外業務所創的最佳紀錄。儘管如此，香

港電力業務仍然是中電及股東們的最大單一盈利來源。

服務香港
在近年的「主席報告」中，我習慣集中討論我認為對股東特別重要或股東特別關注的具體事宜，而非泛泛敍述

集團的業務。今年，我也保持一貫作風，在此探討中華電力於2011年12月宣布於今年初上調香港電價所引起

的議論。這是個值得我們深入討論的議題，畢竟香港業務為股東繼續創優增值，貢獻重大。此外，股東（不少

均在香港居住）以及其他業務有關人士，相信也留意到傳媒對電價問題鋪天蓋地的報導，當中不少大肆抨擊

電價上調的理據不足，以及中電未能履行作為基本民生服務供應商對本港市民應盡的責任，另外還有大量有

關未來規管架構轉變的評論。

首先，我希望強調，我們絕不反對市民對中電香港電力業務持續不斷地進行密切及嚴格的監察。作為服務香

港80%人口、提供電力這項基本民生所需的供應商，中電被市民監察是不能避免及無可厚非的必然現象。至

於政界人士和傳媒對我們作出某些不盡不實或有欠理據的批評，我們亦認為不足為奇，始終這是公眾對所關

注的事宜行使言論自由權利的表現。同樣道理，我相信任何一位心存公道的人士，都不會剝奪我代表中電所

有同事、董事會及股東，對這些事宜坦誠表達意見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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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於中華電力為 

客戶提供服務的質素，

感到無比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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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宗明義，我必須表明，我對中華電力為九龍和新界客戶提供電力服務的質素，感到無比驕傲。百多年來，

我們有幸為香港市民服務，期間經歷過一些動盪不安的時刻，但中電一直忠心至誠，竭盡所能為市民供應電力，

令香港社會及經濟得以驕人發展。

單以過去十年計算，為確保香港得到所需的電力基建、提高服務水平，中電股東及貸款者已作出近700億港元

的投資。全部都在已取得香港政府事先批核的情況下方才進行。無論按任何一種供電質素標準來衡量，中電

為社會提供的服務都是無與倫比的：

• 供電可靠度 — 中電的供電可靠度在全球名列前茅，比紐約、倫敦和悉尼更加可靠，並遠超北京、上海及

深圳等其他中國主要城市；

• 成本競爭力 — 即使於2012年1月上調了電價，中電的平均電價在全球城市而言仍極具競爭力，比區內如東

京、悉尼和馬尼拉等城市的電價還要低。更重要的是，中電的電價並沒有由納稅人直接或間接（例如透過

產權形式）補貼或資助；

• 客戶服務 — 中電的客戶服務水平媲美任何先進經濟體，在某些範疇，更屬世界最優秀之列。憑著中電的

高質服務，香港最近就得以在新建築物供電的便利程度及效率方面，於183個經濟體中排名第四；

• 環境管理表現 — 青山發電廠的煙氣淨化設施於2011年全面投入運作後，電廠現時已減少99.76%可吸入

懸浮粒子排放量，以及分別減少逾90%和50%的二氧化硫和氧化氮排放量。這使青山發電廠躋身世界上最

潔淨燃煤電廠之列，而且這只是個近期的例子，顯示中電在為服務客戶生產電力之時，於減排方面也不遺

餘力。我們的二氧化碳排放強度大幅下降，自1990年以來，為滿足客戶需求發電而產生的二氧化碳總排放

量僅上升13%，但同期間的電力需求卻上升了82%；及

• 可負擔能力 — 自1991年以來，中電的平均電價上升了64%。同期，香港的本地生產總值卻增長達170%，

家庭平均收入亦攀升超過100%。實質而言，計入通脹，中電客戶所支付的電價自1991年起並沒有改變。

換言之，電費開支變得更容易而不是更難負擔，從不斷上升的電力需求也可見一斑。

上述數字顯然確認了中電供電服務的高質素，但我的看法似乎並未得到社會認同。這當中可能反映多項因素，

有些與香港當前的政治及社會氣候有關，有些則是因為電力行業的獨特性質使然。在許多方面，香港市民認

定了卓越供電服務是理所當然的。這期望可以理解，因為優質供電是市民大眾所需並且應該享有的基本民生

服務。從中電立場而言，我們提供的大部分服務以及在背後作出的投資，都是市民「看不見」的，我們與客戶

的可見聯繫，往往只限於牆壁上的插電開關和每兩個月發出一次的電費單。對比其他地區，或許因為有些人

更能透徹解釋公共服務加費的理據，所以相關加費被視為稀鬆平常甚或不值一提的事情，但在香港，這卻成

為引起政界、傳媒與公眾批評和爭議的課題。香港其他的公共服務，包括公用事業和運輸業等，也有類似的

經歷。另外，值得指出的是，特區政府在解釋如電力等公共服務的政策、當中牽涉的選擇、服務供應商受到

的影響，以及客戶因而需承擔較高成本等事宜上彷彿困難重重，有時甚至不願解釋。因此，我希望透過這份「主

席報告」傳遞一個重要訊息：電力政策是「選擇與平衡」的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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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
在香港，有關電力供應的選擇是由廣大市民及代表市民發言和行動的特區政府所作出的。這些選擇應在成本、

供電可靠度及穩定性、客戶服務及環境管理表現之間達致社會期望的平衡。

一直以來，香港高度重視迅速發展發電及輸供電基建，務求在不影響供電可靠度的情況下，滿足急速增長的

電力需求。近年來，在立法機關的支持下，政府選擇邁向以更潔淨燃料發電，並更重視提升環保表現。這個

選擇帶來的直接影響，是我們需要作出重大投資，建設新的發電設施取代現有的燃煤發電容量，燃料成本因

而也大幅增加，原因是燃氣價格遠較煤價為高；亞洲燃氣價格一般與油價掛鈎，因此燃氣價格近年更隨油價

急劇上升。

讓我舉一個具體例子，說明政府作出的選擇及其引發的後果。特區政府於2008年8月與國家能源局就香港未

來的能源供應簽訂諒解備忘錄，選擇了內地作為長期供氣來源，避免在本港大鴉洲水域發展液化天然氣接收

站。不過這個選擇，同時也削弱了香港在國際燃氣市場上，直接入口價格具競爭力的天然氣供應的選擇和能力，

更影響了香港發展成為液化天然氣接收站設計、工程和營運中心的潛力。

為配合邁向更潔淨燃料發電的政策，特區政府同時為香港的發電廠設定了更嚴格的排放上限。這個選擇是

完全可以理解和合乎情理的。包括我自己在內的香港市民，都會十分歡迎這項有助顯著改善本地空氣質素的

措施。

政府的選擇促使香港使用更多天然氣發電，也令中電需要為採用燃煤發電的青山發電廠加裝約90億港元的減

排設施。這些環境改善工程非財不行，讓我以增加使用天然氣為例來加以說明。中電一向透過燃料價條款收

費，向香港客戶收回發電的燃料成本，中電及其股東並無從燃料中賺取利潤。但是，現時燃料價條款帳所定

的收費水平，僅足以購買燃煤和廉價的崖城天然氣（該氣田按20年前簽訂的合約供氣，但供應因蘊藏量逐漸

枯竭而不斷減少）。事實上，中電在過去五年向客戶收取的燃料費，甚至不足以支付從前簽訂的低廉燃料供應

成本。到2012年底，除非電力用戶增加承擔燃料成本，否則中電客戶支付的燃料費，將會較實際的燃料成本

少800百萬港元。

根據與特區政府簽訂的諒解備忘錄，中電需要與內地天然氣供應商簽訂供氣協議。我們估計，至2015年底，

單是燃料成本便會因而由現水平上升約250%，即是說客戶需支付的整體成本將上升約40%，期間電價將經

常需要大幅度上調。我再次強調，以上成本上升只反映我們需支付內地天然氣供應商的燃氣價格，中電股東

並無從中得益。

我想補充一點，上述成本上升與管制計劃亦無關係。無論是何種規管機制，燃料成本最終必須由電力客戶承擔。

新加坡已邁向以天然氣發電為主、多家發電公司互相競爭的發電模式，有些人視之為香港電力行業日後可能

逐漸採納的發展路向。然而，一名普通新加坡市民的電費負擔，與居住在香港的市民比較，可能高出逾80%。

在「香港應對氣候變化策略及行動綱領公眾諮詢」中，香港特區政府考慮制訂新政策，為本港發電行業訂立燃

料組合目標，設定於2020年底前使核能佔燃料組合50%、天然氣佔40%、可再生能源佔3至4%，及燃煤佔不

超過10%。在紓緩氣候變化時取得的環境裨益，將使燃料成本大大增加，比現時預料至2015年將會上升的天

然氣價格還要高，而這些增加的成本將反映於客戶需承受的電價上漲壓力，情況並將持續至2020年底。

8      中電控股2011年報 

主席報告



於香港歷史博物館為「協力耕耘：嘉道理農業輔助會及戰後香港農業社會」展覽揭幕

平衡
我先前指出，無論按任何合理的標準來衡量，中電目前提供的電力服務均屬世界一流。那些代表市民的人士，

提倡並且牽動了香港電力行業的重大轉變，現時更希望進一步改革。這些舉措雖然有助提升環境管理表現，

但同時會引發其他後果，最明顯的是為了達致電力市場的新平衡，中電為客戶供電的成本將會增加。我認為

有關業界前景的討論必須恰當，除了探討可以作出的選擇外，我們還需要以坦誠開放的態度和在事實為本的

前提下討論這些選擇產生的後果。政府、政界及社會整體需要作出更公開的討論，方能制定完善的能源政策，

讓私人企業投資的電力供應及基建可符合市民的期望。完善的能源政策亦需鼓勵市民可持續地善用能源，這

樣才有利成本效益及環境管理，締造所有人都可以出一分力和有所裨益的成果。

有關能源政策的選擇，例如需在供應可靠度、低排放量和高電價方面取得平衡，實不容易。這些選擇必須由

政府和社會大眾而非中電作出。在這裏，中電可在兩方面發揮作用：首先，在有關香港電力服務的選擇及相

關後果的公開論辯中，我們希望有機會發表知情、權威和理性的意見；另外，這也是中電真正為社群創優增

值的特點，一如我們逾百年的優良表現，無論社會最終選擇為何，中電均有能力以高效和負責任的態度，在

最短的時間落實這些選擇。

米高嘉道理爵士

香港，2012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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